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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对公司控股股东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有关

事项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权的提示性

公告》，同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天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 345 号），

要求我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部集团”）及相关方核实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现公

司就本次股权转让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东部集团与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华旗同德”）约定东部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100 万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13%）转让给华旗同德，双方将尽快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公司将在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进行公告。 

一、本次股份转让具体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东部集团 41,805,839 30.13 20,805,839 15.00 

华旗同德 0 0 21,000,000 15.13 

其他 96,950,401 69.87 96,950,401 69.87 

合计 138,756,240 100.00 138,756,240 100.00 

二、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具体变动情况 

（一）拟协议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受让方： 华旗同德 

企业名称：宁波华旗同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330212000484811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555 号 801-A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姜洪文）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1 日 

合伙期限：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35 年 8 月 31 日止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华旗同德合伙人名称及出资结构如下： 



 

（二）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 

双方暂未签订协议，公司将在双方协议签署后对协议约定的主要

内容进行公告。 

三、权益变动的目的和后续计划 

（一）权益变动的目的 

华旗同德看好“深天地 A”的长期投资价值，希望与“深天地 A”

其他股东共谋发展。拟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增强“深天地 A”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提升“深天地 A”盈利能力，进一步打造“深天地 A”未

来发展的有力平台。 

（二）后续计划 

1、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旗同德将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华

旗同德计划凭借上市公司平台，引入优质资产，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旗同德有计划对上市公司资

产及业务作出适当且必要的整合。华旗同德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

资产的重组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旗同德有计划对上市公司资产及业务作出适

当且必要的整合。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旗同德将严格遵照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股东职责，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保障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旗同德有权按照

《公司法》、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名部分董事候选

人，具体董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尚未确定。截至本次提示公告出具日，

华旗同德暂无改变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具体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与上市公司股东之间就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4、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华旗同德未来 12 个月内将根据本次权益变动所引起的上市公司



股东变化等实际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请修改

完善上市公司章程。 

5、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内

容 

截至本次提示公告出具日，华旗同德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

用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6、关于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的说明 

截至本次提示公告出具日，华旗同德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

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7、关于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的说

明 

截至本次提示公告出具日，华旗同德尚无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单方

面提出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但

随着对上市公司的逐步深入了解，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不排除未来对

上市公司相关业务和组织结构作出适当合理及必要调整的可能，以提

高上市公司运行效率和效益。 

四、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旗同德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东部集

团将变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旗同德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华旗

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华旗同德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姜洪文持有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的股份，



为华旗同德实际控制人。 

姜洪文，男，身份证号：2205021969xxxx0838；中国国籍，无境

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先后任职于深圳泰邦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聚

能投资中心（普通合伙）、深圳汉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任职于深

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丰盈传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东部集团将在交易完成后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旗同德将

在交易完成后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将详细内容全文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2、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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